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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改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改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２０２

，

７２９

，

７５２

股

●

本次股改限售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本次上市后股改限售流通股剩余数量为

０

股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

（一）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经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以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作

为股权登记日实施，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二）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是否安排追加对价：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

二、股改限售股持有人关于本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宝钛股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有关股东做出的特别承诺

控股股东宝钛集团有限公司作出如下特别承诺：

１

、宝钛集团有限公司所持公司非流通股股份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六十个月内不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此后二十四个月内，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

票，出售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５％

。

２

、 宝钛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上提议公司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０６

年年度利润分

配比例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４０％

， 并承诺在股东大会表决时对该议案投赞成

票。

（二）宝钛股份的股东履行承诺的情况

公司全体原非流通股股东均按照法定承诺履行了承诺； 宝钛集团有限公司同时还按照

特别承诺履行包括限售期承诺， 以及提议分红并在股东大会表决时对该议案投赞成票的承

诺，宝钛集团有限公司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形。

宝钛集团有限公司已在公司

２００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对公司的

２００５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投赞成票。

２００５

年公司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现金股利人民币

３

元（含税），共派发现金股利

６０

，

０２４

，

０００．００

元，占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４４．６％

，上述方案已于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０

日

实施，履行了特别承诺的约定。

宝钛集团有限公司已在公司

２００６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对公司的

２００６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投赞成票。

２００６

年公司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现金股利人民币

３．１

元（含税），共派发现金股

利

１２６

，

０５２

，

２００．００

元，占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４０．９６％

，上述方案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８

日实施，履行了特别承诺的约定。

三、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一）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是否发生变化：是

１

、经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３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７

日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６

］

４５

号文核准，公司采取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向

８

名特定投

资者发行股份

２５

，

８２０

，

０００

股，总股本扩大为

２２５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３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实施了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

２００６

年非公开定向发行股票后的总股本

２２５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

为基数， 每

１０

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８

股， 共计转增

１８０

，

７２０

，

０００

股， 转增后总股本达到

４０６

，

６２０

，

０００

股。

３

、

２００８

年， 经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

２００７

］

５０８

号文核准， 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７

日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３

，

６４５

，

７００

股，总股本扩大为

４３０

，

２６５

，

７００

股

（二）股改实施后至今，各股东持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比例是否发生变化：是

１

、股改实施后，各有限售条件股东因

２００６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以及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方案导致的持股变化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２００６

年非公开发行前

２００６

年非公开发行后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

持股数（股） 比例 持股数（股） 比例 持股数（股） 比例

１

宝钛集团有限公

司

１２２

，

６３１

，

６４０ ６１．２９％ １２６

，

５１１

，

６４０ ５６．００％ ２２７

，

７２０

，

９５２ ５６．００％

２

西北有色金属研

究院

５７７

，

６１３ ０．２９％ ５７７

，

６１３ ０．２５％ １

，

０３９

，

７０３ ０．２５％

３

中国有色金属进

出口陕西公司

４０４

，

３２９ ０．２０％ ４０４

，

３２９ ０．１８％ ７２７

，

７９２ ０．１８％

４

西北工业大学

２８８

，

８０６ ０．１５％ ２８８

，

８０６ ０．１３％ ５１９

，

８５１ ０．１３％

５

中南大学

２８８

，

８０６ ０．１５％ ２８８

，

８０６ ０．１３％ ５１９

，

８５１ ０．１３％

６

陕西省华夏物业

公司

２８８

，

８０６ ０．１５％ ２８８

，

８０６ ０．１３％ ５１９

，

８５１ ０．１３％

７

其他内资持股 — —

２１

，

９４０

，

０００ ９．７１％ ３９

，

４９２

，

０００ ９．７１％

合 计

１２４

，

４８０

，

６５２ ６２．２２％ １５０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６６．５３％ ２７０

，

５４０

，

０００ ６６．５３％

２

、 各限售流通股股东因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４

日

３

，

３２７

，

０４８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以及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２

日

３９

，

４９２

，

０００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导致的持股变化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４

日

限售流通股上市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２

日

限售流通股上市

持股数（股） 比例 持股数（股） 比例 持股数（股） 比例

１

宝钛集团有限公

司

２２７

，

７２０

，

９５２ ５６．００％ ２２７

，

７２０

，

９５２ ５６．００％ ２２７

，

７２０

，

９５２ ５６．００％

２

西北有色金属研

究院

１

，

０３９

，

７０３ ０．２５％ ０ ０ ０ ０

３

中国有色金属进

出口陕西公司

７２７

，

７９２ ０．１８％ ０ ０ ０ ０

４

西北工业大学

５１９

，

８５１ ０．１３％ ０ ０ ０ ０

５

中南大学

５１９

，

８５１ ０．１３％ ０ ０ ０ ０

６

陕西省华夏物业

公司

５１９

，

８５１ ０．１３％ ０ ０ ０ ０

７

其他内资持股

３９

，

４９２

，

０００ ９．７１％ ３９

，

４９２

，

０００ ９．７１％ ０ ０

限售股合计

２７０

，

５４０

，

０００ ６６．５３％ ２６７

，

２１２

，

９５２ ６５．７２％ ２２７

，

７２０

，

９５２ ５６．００％

３

、各限售流通股股东因

２００８

年公开增发、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１４

，

８７３

，

１１１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上市流通、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６

，

９８４

，

０００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以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１８

，

００７

，

２００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导致的持股变化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２００８

年公开增发后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２

日

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４

日

限售流通股上市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限售流通股上市后

持股数（股） 比例 持股数（股） 比例 持股数（股） 比例 持股数（股） 比例

１

宝钛集团有限公

司

２２７

，

７２０

，

９５２ ５２．９２％ ２２７

，

７２０

，

９５２ ５２．９２％ ２２０

，

７３６

，

９５２ ５１．３０％ ２０２

，

７２９

，

７５２ ４７．１２％

２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４

，

８７３

，

１１１ ３．４６％

—

０

—

０

限售股合计

２４２

，

５９４

，

０６３ ５６．３８％ ２２７

，

７２０

，

９５２ ５２．９２％ ２２０

，

７３６

，

９５２ ５１．３０％ ２０２

，

７２９

，

７５２ ４７．１２

四、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１

、公司股改保荐机构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核查意见为：

根据光大证券的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书签署之日，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股东履

行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作出的各项承诺，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出的本次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相关规定，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

碍，本保荐机构同意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六、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一）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２０２

，

７２９

，

７５２

股；

（二）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三）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股份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数量

（单位：股）

剩余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份数量

１

宝钛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２

，

７２９

，

７５２ ４７．１２％ ２０２

，

７２９

，

７５２ ０

合计

２０２

，

７２９

，

７５２ ４７．１２％ ２０２

，

７２９

，

７５２ ０

（四）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情况：

股东名称

股改说明书所载的有限

售条件的股份数量（股）

股改说明书所载的有限

售条件股份可上市流通

时间

截止目前所持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数量（股）

承诺的

限售条件

宝钛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２

，

６２７

，

６４０ Ｇ＋８４

个月以后

２０２

，

７２９

，

７５２

详见注释

②

总计

１１２

，

６２７

，

６４０ ２０２

，

７２９

，

７５２

注：

①

设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为

Ｇ

日；

②

宝钛集团承诺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还额外承诺在自

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６０

个月内不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此后

２４

个月内，若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票，出售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５％

。

③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拟上市数量为

２０２

，

７２９

，

７５２

股，主要是因为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公司按照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计划所致。按照相关规定，本次有

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拟上市数量为

２０２

，

７２９

，

７５２

股。

（五）此前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宝钛股份董事会发布《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

市公告》，自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４

日，首次限售流通股（仅限股改形成）解禁上市的流通股数量为

３

，

３２７

，

０４８

股，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所持限售

股份数量

（股）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数量（股）

剩余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股份数量

１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１

，

０３９

，

７０３ ０．２５％ １

，

０３９

，

７０３ ０

２

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

陕西公司

７２７

，

７９２ ０．１８％ ７２７

，

７９２ ０

３

西北工业大学

５１９

，

８５１ ０．１３％ ５１９

，

８５１ ０

４

中南大学

５１９

，

８５１ ０．１３％ ５１９

，

８５１ ０

５

陕西省华夏物业公司

５１９

，

８５１ ０．１３％ ５１９

，

８５１ ０

合 计

３

，

３２７

，

０４８ ０．８２％ ３

，

３２７

，

０４８ 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宝钛股份董事会发布《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

市公告》，自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第二次限售流通股（仅限股改形成）解禁上市的流通股数量为

１８

，

００７

，

２００

股，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所持限售

股份数量

（股）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数量（股）

剩余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股份数量

１

宝钛集团有限公司

２２０

，

７３６

，

９５２ ５１．３０％ １８

，

００７

，

２００ ２０２

，

７２９

，

７５２

合 计

２２０

，

７３６

，

９５２ ５１．３０％ １８

，

００７

，

２００ ２０２

，

７２９

，

７５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为公司第三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

上市。

七、本次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２０２

，

７２９

，

７５２ －２０２

，

７２９

，

７５２ ０

限售流通股合计

２０２

，

７２９

，

７５２ －２０２

，

７２９

，

７５２ ０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Ａ

股

２２７

，

５３５

，

９４８ ２０２

，

７２９

，

７５２ ４３０

，

２６５

，

７００

无限售流通股份合计

２２７

，

５３５

，

９４８ ２０２

，

７２９

，

７５２ ４３０

，

２６５

，

７００

股份总额

４３０

，

２６５

，

７００ ０ ４３０

，

２６５

，

７００

特此公告。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6

2012

年

12

月

26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2675

股票简称：东诚生化 公告编号：

2012-032

烟台东诚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烟台东诚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6

月

1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投资建设烟台东诚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生物医药工业园项目的

议案》，同意由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烟台北方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北方制药

"

）投资建设烟

台东诚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生物医药工业园项目， 建设地点位于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北

路与贵阳大街交叉路口东南侧， 项目初步规划占地

100000

平方米。 本次北方制药竞买烟

G

[2012]5038

号地块（烟台开发区

B-34

小区），面积为

100000

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将用于

该项目的建设。

近日，北方制药与烟台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了烟国土资拍烟

G[2012]5038

号《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成交确认书》和烟台

-01-2012-0240

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购买，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出让合同基本内容

1.

土地基本情况

烟

G[2012]5038

号地块，宗地面积为

100000

平方米，宗地坐落于烟台开发区

B-34

小区，土

地用途为工业用地，使用权出让年限为

50

年，土地成交价款即土地出让金为

2970

万元，自出

让合同签订之日起

60

日内，一次性付清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

2.

土地规划条件

烟

G[2012]5038

号地块，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规划条件如下：

主体建筑物性质为厂房；附属建筑物性质为门卫；建筑总面积

86678.36

平方米；建筑容

积率不低于

0.7

；建筑密度不低于

35%

；绿地率不高于

15%

；其他土地利用要求按照规划部门

批准的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执行。

根据规划部门确定的规划设计条件， 本宗地范围内用于企业内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

设施的占地面积不超过

7000

平方米。

3.

土地利用要求

烟

G[2012]5038

号地块土地用于工业项目建设，受让人同意本合同项下宗地的项目固定

资产总投资不低于经批准或登记备案的金额。

三、审议情况

公司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18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烟台东诚生化股份

有限公司生物医药工业园的议案》，同意公司拟投资

4.77

亿元在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北

路与贵阳大街交叉路口东南侧建设烟台东诚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生物医药工业园， 该项目初

步规划占地

100000

平方米。

2012

年

7

月

5

日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该议

案，根据《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6

号、《公司章程》和《烟台东

诚生化股份有限公司重大经营决策制度》之规定，本次交易属于公司董事长权限范围内，并

由公司董事长授权公司具体经办人员办理此次竞买国有工业土地使用权的一切事宜。

四、购买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北方制药取得上述国有土地使用权后， 该土地使用权将用于烟台东诚生化股份有限公

司生物医药工业园项目的建设，有助于完善公司产品的产业链，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烟台东诚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5

日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

A

股） 粤照明

B

（

B

股） 股票代码：

000541

（

A

股）

200541

（

B

股）

公告编号：

2012-072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参与高明土地使用权竞买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2

年

12

月

11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高明土地

使用权竞买的议案》，授权公司管理层参与竞买位于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富湾）照明大

道以北、恒昌路以东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详细内容见

2012

年

12

月

12

日刊登在巨潮资

讯网的

2012-068

号公告）。

公司参与了上述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竞买， 以

20852

万元的价格竞得该地块的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受让土地面积

479356.38

平方米，折合约

719.03

亩）。

2012

年

12

月

24

日，

公司与佛山市高明区招标投标交易中心签订了《成交确认书》。按照《成交确认书》要求，公

司须在

10

个工作日内与佛山市高明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并须在成交之日起

30

日内付清全部出让地价费及交易服务费。公司将按照信息披露有

关规定，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2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000007

证券简称：零七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39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于

2012

年月

12

月

25

日上午

9

：

30

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2

月

21

日以邮件方式发

出，应参加会议人数

9

人，实际参加会议

9

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章程》及《公司法》等相关法

规规定，会议决议如下：

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广众投

资有限公司在香港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广众投资有限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 为有利于更方便的开

展境外投资业务，开辟新的投资渠道，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100

万元在香港投资设立全

资子公司，申报经营范围为

: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及进出口贸易（具体以工商登记核准为

准）。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2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002294

证券简称：信立泰 编号：

2012-035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集人：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

、召开时间：

2012

年

12

月

25

日上午

10:00

3

、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09

号绿景广场主楼

37

层公司会议室

4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5

、主持人：叶澄海先生

6

、表决方式：现场书面记名投票方式

7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

9

人，代表股份

327,283,51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75.09%

，每一股份代表一票表决权。

2

、公司

7

名董事出席会议，董事蔡俊峰、李中军因公务不能出席本次会议；

3

名监事、部分

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7,283,5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许志刚 孙民方

3

、结论性意见：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

员均具备合法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3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060

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公告编号：

2012-42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本公司股份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25

日接到股东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晟公司

"

）

通知，广晟公司称其下属公司深圳市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广晟投资）通过

二级市场购入了公司的部分股票，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

、增持人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市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3

年

8

月

27

日

法定代表人：李泽中

注册资本：

12000

万元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国际科技大厦

2708A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创业投资；受托资产管理；投资信息咨询

2

、增持目的及计划：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 广晟公司及一致行动人深圳广晟投资计划通过

增持公司股份，实现对公司控制能力的提升。

自首次增持之日起，广晟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广晟投资在未来

12

个月内，根据中国

证监会和深圳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及市场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

份，累计增持比例（含本次增持股份）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2%

，并承诺在增持期间及

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3

、增持方式

根据市场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进行。

4

、增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深圳广晟投资于

2012

年

12

月

21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2,139,9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0%

，平均价格

8.201

元

/

股。

本次增持前，深圳广晟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134,299,97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51%

；广东广

晟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20,435,77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9%

；广晟公司持有

公司股份

654,593,573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1.73%

， 广晟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

809,329,32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9.23%

。

本次增持后，深圳广晟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136,439,87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61%

；广东广

晟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20,435,77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9%;

广晟公司持有

公司股份

654,593,57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1.73%

，广晟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广晟投资实

际控制公司股份

811,469,22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9.34%

。

5

、上述增持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业务规则等的有关规定。

6

、有关后续增持事项的说明

广晟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广晟投资承诺， 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持有

的公司股份。

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的相关规定进行后续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673

证券简称：东阳光铝 编号：临

2012-43

号

债券代码：

122078

债券简称：

11

东阳光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

年

12

月

25

日，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八届十九次董事会，全体董事均以通讯方式

对董事会议案发表了意见。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审议，形成如下决

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制订

<

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

》（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

权）；

为规范公司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信息披露行为，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

益，根据《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

业债务融资工具非公开定向发行规则》、《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

露规则》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修订并完善了《债务融资工

具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债务融

资工具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特此公告！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股票简称：烟台万华 股票代码：

600309

公告编号：临

2012-27

号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于

2012

年

12

月

25

日上午

10

：

00

在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召开。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

及股东代表

19

人，代表股份数额

1,151,323,75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3.24%

，符合《公司法》

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股东大会召开合法有效。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丁建生先生主

持。

二、提案审议情况

股东大会就董事会的各项提案以记名方式进行了逐项投票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宁波万华聚氨酯有限公司、万华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1,142,654,45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1,151,323,751

股的

99.25%

；反对票

6,408,560

股；弃权票

2,260,739

股。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1,150,252,59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1,151,323,751

股的

99.91%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1,071,153

股。

三、审议通过《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分红政策及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2

年

-2014

年）》；

表决结果：同意票

1,150,252,59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1,151,323,751

股的

99.91%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1,071,153

股。

四、审议通过《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宁波万华聚氨酯有限公司、宁波万华容威聚氨酯有限

公司及宁波东港电化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1,142,654,45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1,151,323,751

股的

99.25%

；反对票

7,452,657

股；弃权票

1,216,642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孙广亮律师、穆慧明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如下：

经律师见证，认为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和表决程序等有关事项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

果均合法有效。

律师同意将其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的必备文件一并公告，并

依法对其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600085

证券简称：同仁堂 公告编号：临

2012-027

转债代码：

110022

证券简称：同仁转债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

[2012]1396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12.05

亿元，本次发行扣除承销

费用后的募集资金

11.809

亿元已由主承销商于

2012

年

12

月

10

日汇入本公司在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城支行开立的账号为

01090365000120109040096

的专户中。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已进行审验，并出具了致同验字（

2012

）第

110ZA0081

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城支行、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建投

"

或

"

保荐人

"

）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已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城支行（以下简称

"

开户行

"

）开设专户，账号为

01090365000120109040096

，截至

2012

年

12

月

24

日，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118,090

万元。公司本

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存入公司董事会决定的上述募集资金专户中， 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

用于建设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生产基地。

公司如采用定期存单的方式存放募集资金，公司承诺在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三方协议》 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 并及时通知保荐

人。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二、公司和开户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

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中信建投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中信建投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规定》以及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开户行应当配合中信建投的调查与查询。中信建投每

半年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储存情况。

四、公司授权中信建投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东梅、段斌可以在开户行对公业务营业时间

内随时到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开户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的向其提供所需的有

关专户的资料。

五、开户行按月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中信建投。开户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

六、 公司

1

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募集资金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

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

"

募集资金净额

"

）的

20%

的，公司应当及时

以传真方式通知中信建投，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特此公告。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股票代码：

600383

股票简称：金地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31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2

月

21

日发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四十四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25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十四人，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公司章程》修订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对《公司章程》中高级管理人员的范围重新界定，修订内容如下：

原章程：

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总裁、高级副总裁、副总裁、财务总监、

总裁助理、董事会秘书。

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裁、高级副总裁、副总裁、财务总监、总裁助理、董事会秘书等

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第一百二十四条 公司设总裁一名，高级副总裁、副总裁若干名、财务总监一名、总裁助理若

干名、董事会秘书一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总裁、高级副总裁、副总裁、财务总监、总裁助理、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公司

应和总裁、高级副总裁、财务总监、总裁助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签订聘任合同，明确公司和以上

人员之间的权利义务、以上人员的任期、以上人员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责任以及公司

因故提前解除合同的补偿等内容。

董事可受聘兼任总裁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现修订为：

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总裁、高级副总裁、副总裁、财务负责

人、董事会秘书。

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裁、高级副总裁、副总裁、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

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第一百二十四条 公司设总裁一名，高级副总裁、副总裁若干名、财务负责人一名、董事

会秘书一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总裁、高级副总裁、副总裁、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应和总

裁、高级副总裁、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签订聘任合同，明确公司和以上人员之间的权

利义务、以上人员的任期、以上人员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责任以及公司因故提前解除

合同的补偿等内容。

董事可受聘兼任总裁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本项议案将提交下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聘请公司高管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聘请胡弘先生、徐家俊先生、张晓峰先生、宋涛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同本

届董事会任期。

公司董事会聘请韦传军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任期同本届董事会任期。

特此公告。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6

日

股票简称：天地源 股票代码：

600665

编号：临

2012-034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银行西安

分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2

月

25

日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

安分行（以下简称

"

北京银行西安分行

"

）在西安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协议约定，公司与北京银行西安分行本着互惠互利、实现双赢的目标，建立战略合作关

系，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西安分行将向公司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支持，包括融资

授信、账户结算、短期融资券及中期票据承销发行、第三方存管、投资理财等全方位的金融服

务。双方本着自愿、平等、诚信的原则，基于共同发展的战略需要，共建新型银企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

特此公告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股票简称：天地源 股票代码：

600665

编号：临

2012-035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监事选举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职工大会于

2012

年

12

月

25

日在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路

33

号高新国际商务中心

27

层会议室召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天地源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及相关法规的规定，会议选举公司职工马

小峰、张晓东、王锐（简历见附件）为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与第七届监事

会一致。

特此公告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附：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

1

）马小峰：男，

1969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曾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工作。曾

任上海天地源企业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副总经理，陕西国信教育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办公室副主任，西安天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常务副

总经理。现任西安天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第六

届监事会监事。

（

2

）张晓东：男，

1973

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曾在在陕西耀县石柱中学、西安高

科（集团）公司、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房地产开发公司工作。曾任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房地产开发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西安天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企管部经理，西安高新

枫叶物业公司总经理，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房地产开发公司办公室主任兼企管部经理。

现任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发展规划部部长，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

3

）王锐：男，

1968

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会计师。曾在西安无线电一厂、西安

物资贸易中心、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房地产开发公司工作。曾任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房地产开发公司财务部副经理、销售分公司总经理助理、深圳东部阳光项目部副总经理，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证券事务代表，宁波天亚房地产公司总经理，上

海天地源企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常务副总经理。 现任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内控部部

长，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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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2

年

12

月

25

日上午

10

点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2

年

12

月

24

日至

25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12

月

25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12

月

24

日

15:00

至

2012

年

12

月

25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高景春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整体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下同）共

65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964248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4%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4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3429000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

。

3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6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621348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96%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2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关于为中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084968

股，占出席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83.85%

；反对

1368148

股，占出席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4.19%

；弃权

189370

股，占出席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96%

。

四、律师见证情况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银（银川）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傅国旺 季灵芝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

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银（银川）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股东大会见证意见书》。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0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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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与日本株式会社神户制钢所合作意向终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12

月

21

日，本公司与株式会社神户制钢所签订了意向性协议，拟在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经营范围为：制造、销售以汽车材、铝罐材为主的铝板带材。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11

年

12

月

22

登载的《关于事业合作基本意向

书的公告》）

自意向协议签订以来，本公司与日本株式会社神户制钢所一直就具体合作方式、合作内

容进行深入的谈判，至

2012

年

12

月

25

日，公司收到日本株式会社神户制钢所发出的

"

关于中

国铝板事业合作意向终止

"

的通知。公司理解日方提出终止合作意向的理由，同意终止与日

本株式会社神户制钢所关于设立合资公司的意向协议。 与日本株式会社神户制钢所的合作

意向终止后，本公司将暂停上述项目的推进。

另外，本意向协议终止的同时未产生任何债权债务，且本意向协议终止的同时对公司业

绩不构成影响。

上述合作意向的终止尚需通过公司董事会的审议。

特此公告。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5

日


